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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见习相关政策问答
1.什么是青年就业见习？
答：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毕业后一时难以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16～24岁登记失业的青年进入人社部门认定的见习基地，享受基本生活补助，在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一定期限的全日制就业培训，积累工作经验，促进就业。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见习期间，见习者和用人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见习协议。
2.哪些人可以参加见习？
答：有见习意愿且符合以下任一项资格条件的青年：
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年龄在16至24周岁，且毕业后一直未实现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在就业部门登记失业的青年。



